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市地重劃 
常見問題集錦 

壹、一般性問題 

問1.  什麼是市地重劃？ 

答：市地重劃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
加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並興建公共設施，使成為大小適宜、形狀方整，
各宗土地均直接臨路且立即可供建築使用，再按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
有權人。而重劃範圍內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等公共設施
及工程費用，則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係
一種「公私兩蒙其利」且兼具公平性之都市土地開發方式。 

問2.  市地重劃的效益？ 

答：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雖需提供土地負擔，但重劃辦理完成後，區內公共設

施完備，土地分配井然有序，不但促進都市健全發展，地價亦隨之上漲。

另外重劃辦理期間地價稅免征，完成後地價稅可以減半征收兩年。重劃區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負擔之土地，主辦機關將發給重劃總費用負擔證明書，

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可以抵銷土地漲價總數額後再計徵土地增值稅，

並依計算之稅額再減徵百分之四十之土地增值稅。 

問3. 市地重劃公告後，其效力為何？是否可開放由地主自辦。 

答：一、本區重劃計畫書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規定，為公辦市地重劃，目

前市地重劃計畫書預定於 107 年下半年依法辦理公告，公告滿三十日

後即可實施。 

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重劃負擔比率以不超過百分之四

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區內全部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同意者，不在此限。本區預

定報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負擔將依此原則辦理，不超過法定上限，依法

無需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即可執行。 

三、市地重劃可分為公辦及自辦等二種方式。公辦市地重劃，於計畫書公

告期間內，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縣府應予以調處，並

參酌反對理由，修訂市地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內政部核定，並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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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結果公告實施。自辦市地重劃，應由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

發起成立籌備會，並應以發起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

數十分之三，及其於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十

分之三之同意行之，並由發起人檢附範圍圖及發起人所有區內土地所

有權狀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會辦理市

地重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

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並經縣(市)政府核

准後實施之。 

問4. 市地重劃的地價如何評估？ 

答：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市地重劃之地價需分為重劃前

地價、重劃後地價分別查估，並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二、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

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三、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

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

路線價或區段價。 
 

貳、土地分配問題 

問5. 重劃後土地如何辦理分配？方法、原則、流程為何？是否會有

黑箱作業的情形發生？土地所有權人有無表達意見的機會。 

答：一、重劃後之土地分配須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依第 31

條第一項規定，「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

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並訂有調整分配方法。 

二、分配流程部分，概述如下：(1)需先依公告確定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計

算各街廓邊長、面積；(2)分配設計，依(1)之結果，考慮面臨路寬、街

廓深度、開發模模等規劃分配區塊；(3)查估地價，查估重劃前、後地

價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4)辦理「計算負擔總計表」；(5)依前開內

容辦理土地分配計算。 

三、依內政部訂頒之「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土地分配完竣後尚未簽報核定

前，應邀集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召開土地分配說明會，展示分配圖

說，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以作為檢討分配結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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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之 2 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 條規

定，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應將分配結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得於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

出異議，未提出異議或逾期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五、除前述二項方式外，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辦理期如有疑義或意見隨時

皆可洽縣政府地政處諮詢，或以書面方式提出。 

六、分配方法、計算公式悉須依「平均地權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與「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另土地所有權人間若有向縣政府申請

需協調之相關事宜，如經本府同意協助，亦會於縣政府內召開，不會

有私相授受、黑箱作業之情事發生。 

問6. 調整分配土地之方法及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為何？重劃區內

建蔽率及容積率如何規定？ 

答：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

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其調

整分配方法如下： 

(一)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其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

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除依第22條規定辦理外，應

逐宗個別分配；其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

之面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配。但不得合併分配於公共設施用地及依法不

能建築之土地。 

(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

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

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金補償之；其已達重劃區內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

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三)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線二側，其各側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於分配線二側個別分配之；其中一側應分配之

面積，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向面積較大之一側

合併分配之。 

(四)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

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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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其應

有部分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依第(二)款規定辦

理或仍分配為共有。 

(五)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

土地分配者，按原有位置分配之。 

(六)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道路、溝渠用地外，在重劃前業

經主管機關核准興建者，應仍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七)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位於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

施用地，經以公有土地、抵費地指配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

分配情形調整之。 

二、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或經法院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三、(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0條規定，重劃後土地之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由主管機關視各街廓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要於規劃設計時

定之。但不得小於畸零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之寬度﹑深度

及面積。故本府會依前開規定及都市計畫各街廓深度、面臨道路

條件、建築習性等，規劃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並於土地分配結果

草案說明會時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而依據雲林縣畸零地使用自

治條例第3條之規定，丁種建築用地及工業區最小深度須為七公尺

最小深度十六公尺；而其他使用分區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者，最

小寬度須為三點五公尺最小深度十二公尺；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至十五公尺者，最小寬度須為四公尺最小深度十六公尺；正面路

寬超過十五公尺至二十五公尺者，最小寬度須為四點五公尺最小

深度十七公尺；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公尺者，最小寬度須為四點

五公尺最小深度十八公尺。 

(二)其重劃後可分配之土地倘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可以繳納

差額地價方式予以增配至最小分配面積。 

四、建蔽容積部份，依照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畫書主要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書之土地分區管制要點之規定，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70％，容積率不得大於210％；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70％，

容積率不得大於210%；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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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得大於80％。 

問7. 若無法分配土地時，現金補償如何計算？ 

答：一、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1/2 者，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

後地價發給現金補償，但因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割，致應分配面積未

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1/2 者，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

劃前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二、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1/2 者，經主管機關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

後，如申請放棄分配土地而改領現金補償時，應以其應分配權利面

積，按重劃後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問8. 假如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為 45.0％，是否即表示每一位土地所

有權人重劃後都可分配回 55.0％的土地面積？ 

答：一、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45.0％，是全區的平均比率，並非表示每一位土

地所有權人重劃後都可分配回 55.0％的土地面積。各宗土地重劃後實

際分配面積需視其重劃前土地所在位置，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及第 31 規定辦理分配計算。概略說明如后。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部分，分為「臨街地特別負擔」與「一般負擔」。「臨

街地特別負擔」是依重劃後各宗土地所在位置之正面道路與側面道路

寬度，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6 條規定扣計；「一般負擔」則是指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面積－臨街地特別負擔總面積後之面積，重劃分配時以係數方式為

之，每一宗土地皆適用相同之係數值。 

三、費用負擔部分，將重劃區開發費用、評定重劃後地價、重劃區面積等

內容，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計算，重劃分配時以係數方式

為之，如無重劃負擔減輕時，每一宗土地皆適用相同之係數值。 

四、宗地地價上漲率部分，依重劃後宗地位置所在區塊之評定重劃後地價

與重劃前土地之評定重劃前地價計算之，需視重劃後實際分配位次才

能計算，每一宗土地需各別計算。 

問9. 重劃後土地未達分配標準時，依法得申請合併，惟與區內之土

地所有權人皆不相識，如何處理？又查封登記之土地如何辦理

合併？ 

答：一、區內未達分配所需最小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之土地所有權人，縣政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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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調合併分配。 

二、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 條第二項規定，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設

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或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

不得合併分配。 

問10. 重劃後土地未達分配時，經協調後又無法合併者，該如何補償？

如果分配後放棄該筆分配結果又該如何辦理。 

答：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縣政府得於深度

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之或協調合併

分配之，如仍無法分配，應以現金補償之。 

二、另同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地面積未

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不能分配土地時，主管機關應

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次日起六十日內，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

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三、依同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面積已達重劃

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經主管機關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

後，如申請放棄分配土地而改領現金補償時，應以其應分配權利面積，

按重劃後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予以計算補償。 

問11. 重劃前為共有土地，重劃後希望分配為單獨所有，需該如何辦

理。 

答：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分別共有土地，

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其

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其應有部分

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仍

分配為共有。 

二、依同法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分別共有之土地依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

規定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者，共有人如提出異議，主管機關得不予調

處，仍分配為共有。 

三、爰此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如要分配為單獨所有，除需達前述人數及面

積標準外，應檢附共有人之同意書，以書面方式向縣政府地政處提出

申請。同意書內容應包含全體申請人核章及重劃後土地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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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稅賦與土地處分問題 

問12. 重劃後未分配土地而領取現金補償者，其補償費是否需課徵稅

賦？ 

答：一、依內政部 68 年 1 月 22 日台（六八）內地字第八二Ο七五五號函示，

因辦理土地重劃致所有權移轉時，不徵收土地增值稅為土地法第 196

條所明定，故因市地重劃不能依原來面積或地價妥為分配而少配之土

地改領差額地價者，並非基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而辦理，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簡言之：因面積過小無法分配而領取現金補償者，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 

二、另依內政部 83 年 10 月 12 日台（八三）內地字第八三一二Ο五七號函

示，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應分配權利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而申請自願放棄分配土地，請求發給現金補償地價之計算標準，應按

其應分配權利面積，按重劃後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予以計算標

準，並應就其實際所領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簡言

之：已達分配面積標準卻自行放棄而領取現金補償者，需課徵土地增

值稅） 

 
伍、查估問題 
問13. 應如何認定房屋為合法建物? 

答：一、實施建築管理後建造之建物，應附使用執照或建物所有權狀。 

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

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八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

稅賦與土地處分問題 

查估問題 

 - 7 - 7 



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

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

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問14. 建物可否原位置保留?原位置保留的條件為何?原位置保留處

理流程？ 

答：一、依規定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重劃範圍內之既成建物(限合法

建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宗教團體用地，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惟申請保留之建物所有權

人，應為經核定領回抵價地者。 

二、所謂不妨礙都市計畫，即建物使用情形符合未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定，及建物未坐落於道路、公園、文中小等公共設施用地上，且符合

保留之建物面積，以其坐落土地之建蔽率反算，土地保留面積須達都

市計畫規定之該街廓最小開發面積等。 

三、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審核作業完成後，依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範圍測定

其土地改良物，如有部分土地改良物仍須配合工程或配地作業拆除，

進行第二次查估程序。 

問15. 現場所種植之農作物，是否都可以補償？ 

答：用地範圍內，農林作物之查估補償以一次為限，於查估後新植或改植者不

予任何補償。遇有兼種(間作)情形，先以價格最優之一種果樹或農作物實

際栽植總計算其所必需之種植面積後，再以兼種總面積，如有剩餘面積，

再依規定計算次等高價農作物之數量核計補償費，其超過部分不予補償。

政府機關於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查估時，如遇有種植高價值作物時，宜

令當事人立切結書，註明種植年月、種植高度，以利日後司法機關偵辦。 

問16. 農作改良物補償費及土地改良物費用之核發對象? 

答：一、農作改良物補償費之核發對象如下： 

      (一)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由承租人領取。 

(二)非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由實際使用人或耕作人領取。但實際使

用人或耕作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於徵收公告時一併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 

      (三)未能查明實際使用人或耕作人者，由土地所有權人領取。 

二、土地改良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但土地使用人持憑改良土地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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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者，得由土地使用人領取。(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第 9、10 條) 

問17. 自動拆除獎勵金領取條件為何？若無法於規定期限內拆除，

是否無法領取自動拆除獎勵金？ 

答：一、拆除戶在主辦單位規定期限內自動拆除完竣經查屬實者，發給自動拆

除獎勵金，其計算依合法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金額加發五成獎勵金。

自動拆除獎勵金之發放依下列規定： 

(一)拆除戶自動拆除範圍內之地上物拆除至地面平齊，不能再供居住

者，得視同拆除完竣。 

(二)自動拆除期限得由主辦單位視實際需要訂定期限，並通知各拆除戶。 

(三)自動拆除獎勵金以一戶計發為原則，若同一門牌戶籍兩戶以上者照

一戶計算。 

二、若無法配合規定期限搬遷，將無法領取獎勵金。 

 

陸、其他 

問18. 土地點交時會不會發生分配面積與現地面積不符的情形，又該

如何處理？ 

答：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地籍測量後之面積，如

與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所載分配面積不符時，主管機關應依地籍測

量之結果，釐正該土地分配清冊之面積。經釐正面積差距未達○．五平

方公尺者，其地價款得免發給或繳納。但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發給者，

應予發給。 

二、依上開規定，即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土地時，如土地登記簿登載之

面積較分配公告之面積大，且未達○．五平方公尺者，本府一律不得要

求土地所有權人繳納差額地價。反之，若土地登記簿登載之面積較分

配公告之面積小，且未達○．五平方公尺者，本府亦不主動發給土地所

有權人差額地價，但如土地所有權人認為該差額應予發給，可主動向

縣政府申請，且縣政府不得拒絕發給。 

問19. 政府往往只提辦理市地重劃的優點，難道市地重劃都沒有缺

點？ 

答：一、重劃後發還的土地面積因扣計負擔之故，面積減少，民眾往往覺得財

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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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受到剝奪，未受益而先受害，易引起非理性的反應。 

二、原居住在區內的民眾在市地重劃辦理期間多數需遷離，生活環境被迫

改變，難免會有不適應與不便之處。 

三、為減少拆遷補償費用，辦理重劃時往往會將既存的建物密集區剔除，

不參與重劃，或以原位置保留分配方式，以降低費用負擔。 

四、承上，如以剔除於重劃區方式辦理，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中亦配合訂定差別容積，但參與重劃的土地所有權人依舊會感覺不公

平，因剔除區的人未來仍然可享受重劃帶來的好處，但卻無任何負擔。 

五、重劃前已有之建築物如經會勘，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

配者，而以原位置保留分配方式辦理，土地所有權人須視重劃後應分

配面積，可能尚需依評定之重劃後地價，繳納部分差額地價。本府則

會視本案重劃財務及土地受益程度，考量是否訂定差額地價減輕原則

(或重劃負擔減輕原則)，並須於報經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後或簽奉首長

核可後實施。 

六、承上，前述剔除區(保留區)或原位置保留分配者，雖未參與重劃負擔的

分攤或可享有差額地價減輕(或重劃負擔減輕原則)之優惠，但施工期間

的道路開挖、整地等工程帶來的落塵、噪音皆會造成日常生活些許不

便或干擾，亦常引起保留區或原位置保留分配民眾的抱怨。 

七、市地重劃後雖區內的公共設施會較以往完善，應可帶動地價上漲，但

其實地價受經濟景氣影響甚鉅，若重劃完成時恰逢景氣低迷之際，地

價僅能持平甚至不漲反跌，民眾會覺得蒙受的損失更鉅。 

問20. 有傳聞本計畫北側虎尾基督教長老教會十字園墓地將設置殯儀

館及火葬場，該傳聞是否屬實？ 

答：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該區原規劃範圍內之現已存放者，得依照現況繼續

存放，但未來並不得增加高度或擴大面積，故也將不會有興建火葬場及殯

儀館之情事，所以該區將設置殯儀館及火葬場之傳聞，並非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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